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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2021〕2112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

安”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及中信证券合

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240,760,275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

售发行数量为 72,228,082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的 3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

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72,228,082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30.00%，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数量相同，未向

网下进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4,826,193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3,706,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2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38元 /股。

根据《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061.04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

的整数倍，即 16,853,5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7,972,693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0,559,50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693676%。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1年 8月 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 31.38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

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联席主

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

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8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

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8月 31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

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

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科创板 IPO 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

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

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

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

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

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

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

务指引》（上证发〔2019〕46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

合确定，包括：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

富” ）；

（2）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公司时代

电气 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3 号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4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6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公司时代

电气 8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合称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或分别称为

“时代电气 1号资产管理计划” 、“时代电气 2号资产管理计划” 、“时代电气 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时代电气 4 号资产管理计划” 、“时代电气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时代电气 8 号资产

管理计划” ）；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1 年 8

月 25日（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株洲中

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

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 年 8 月 24 日（T-2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 31.38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75.55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50 亿元以上，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金财富跟投比例

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2%， 但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中金财富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3

亿元，本次获配股数 4,815,205股。

截至 2021 年 8 月 23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9 月 1 日（T+4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

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国互联网投

资基金（有限

合伙）

3,958,888 124,229,905.44 621,149.53 124,851,054.97 24

个月

2

国华投资开发

资产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3,958,888 124,229,905.44 621,149.53 124,851,054.97 24

个月

3

中信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3,958,888 124,229,905.44 621,149.53 124,851,054.97 24

个月

4

上海国鑫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1,969,547 61,804,384.86 309,021.92 62,113,406.78 24

个月

5

深圳地铁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1,969,547 61,804,384.86 309,021.92 62,113,406.78 24

个月

6

英大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2,375,333 74,537,949.54 372,689.75 74,910,639.29 24

个月

7

成都轨道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1,979,444 62,114,952.72 310,574.76 62,425,527.48 24

个月

8

湖南轨道交通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958,888 124,229,905.44 621,149.53 124,851,054.97 24

个月

9

广州工控混改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969,171 93,172,585.98 465,862.93 93,638,448.91 24

个月

10

湖南华菱迪策

鸿钢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3,958,888 124,229,905.44 621,149.53 124,851,054.97 24

个月

11

太仓市资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

司

1,979,444 62,114,952.72 310,574.76 62,425,527.48 24

个月

12

深圳市静水投

资有限公司

3,958,888 124,229,905.44 621,149.53 124,851,054.97 24

个月

13

株洲市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8,285,532 259,999,994.16 1,299,999.97 261,299,994.13 24

个月

14

中金公司时代

电气

1

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598,422 144,298,482.36 721,492.41 145,019,974.77 12

个月

15

中金公司时代

电气

2

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3,306,856 103,769,141.28 518,845.71 104,287,986.99 12

个月

16

中金公司时代

电气

3

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609,837 144,656,685.06 723,283.43 145,379,968.49 12

个月

17

中金公司时代

电气

4

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3,199,553 100,401,973.14 502,009.87 100,903,983.01 12

个月

18

中金公司时代

电气

6

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3,294,426 103,379,087.88 516,895.44 103,895,983.32 12

个月

19

中金公司时代

电气

8

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3,122,437 97,982,073.06 489,910.37 98,471,983.43 12

个月

20

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有限公司

4,815,205 151,101,132.90 0 151,101,132.90 24

个月

合计

72,228,082 2,266,517,213.16 10,577,080.42 2,277,094,293.58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

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6879

，

1879

，

2671

末“

5

”位数

23044

，

43044

，

63044

，

83044

，

03044

，

35261

末“

6

”位数

390135

，

515135

，

640135

，

765135

，

890135

，

265135

，

140135

，

015135

，

322792

末“

7

”位数

4864482

，

9864482

，

5982835

末“

8

”位数

41655921

，

61655921

，

81655921

，

21655921

，

01655921

，

11596235

末“

9

”位数

191203022

，

03152433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时代电气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101,11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时代电气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9〕148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

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年 8月 2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39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9,440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23,161,3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对网

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以及保险资金）

17,599,900 75.99% 99,335,512 84.20% 0.05644095%

B

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

48,070 0.21% 260,711 0.22% 0.05423570%

C

类投资者

5,513,330 23.80% 18,376,470 15.58% 0.03333098%

合计

23,161,300 100.00% 117,972,693 100.00%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余股 1 股

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紫

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申购时间为 2021年 8月 26日 09:30:07.814）。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9 月 1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27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676888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54737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3089

发行人：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0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348�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5

债券代码：155989�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8阳煤Y4

债券代码：155229�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阳煤01

债券代码：155666�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阳股02

债券代码：163962�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阳煤Y1

债券代码：163398�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0阳煤01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1年8月28日披露的公司《2021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报告内第七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所披露股东持股情况未含融资融券信用账

户信息，现将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合并后的股东持股情况公告如下：

原公告内容为：

(二)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0 1,403,038,240 58.34 0 质押 701,519,12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32,687,614 86,273,603 3.59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资源

行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442,000 7,442,000 0.31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红利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3,279,000 6,963,600 0.29 0 未知 0 其他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

经营总公司

0 6,740,440 0.28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8,500 5,358,915 0.22 0 未知 0 其他

严如生 -100,000 5,010,400 0.21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煤炭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783,401 4,698,206 0.2 0 未知 0 其他

严罡 -2,245,667 4,664,533 0.1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成中

证红利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56,300 4,493,200 0.19 0 未知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403,038,240 人民币普通股 1,403,038,2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6,273,603 人民币普通股 86,273,60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资

源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42,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6,963,600 人民币普通股 6,963,600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6,740,440 人民币普通股 6,740,4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5,358,915 人民币普通股 5,358,915

严如生 5,0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5,010,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中证煤炭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698,206 人民币普通股 4,698,206

严罡 4,664,533 人民币普通股 4,664,53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

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93,200 人民币普通股 4,493,200

前十名股东中回购专户情况说明

上述股东委托表决权、受托表决权、

放弃表决权的说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流通股股东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现调整为：

(二)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0 1,403,038,240 58.34 0 质押 701,519,120

国 有 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687,614 86,273,603 3.59 0 未知 0 其他

潘秀琴 -3,216,100 14,008,785 0.58 0 未知 0

境 内 自

然人

卢连丰 2,903,800 9,475,909 0.39 0 未知 0

境 内 自

然人

李俊 9,000,000 9,000,000 0.37 0 未知 0

境 内 自

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资源行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42,000 7,442,000 0.31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红利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279,000 6,963,600 0.29 0 未知 0 其他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

总公司

0 6,740,440 0.28 0 未知 0 其他

谷义 1,000,800 6,300,800 0.26 0 未知 0

境 内 自

然人

翁泽明 2,550,000 5,370,349 0.22 0 未知 0

境 内 自

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403,038,240 人民币普通股 1,403,038,2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6,273,603 人民币普通股 86,273,603

潘秀琴 14,008,785 人民币普通股 14,008,785

卢连丰 9,475,909 人民币普通股 9,475,909

李俊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资源

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42,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6,963,600 人民币普通股 6,963,600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6,740,440 人民币普通股 6,740,440

谷义 6,300,8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800

翁泽明 5,370,349 人民币普通股 5,370,349

前十名股东中回购专户情况说明

上述股东委托表决权、 受托表决权、放

弃表决权的说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持有本公司 5%(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其

他流通股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600064 � �编号：临2021-033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69.65%的南京

高科新浚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浚一期” ）

为原告。

●涉案的金额：新浚一期要求判令房永生、梁锡林、绍兴闰康生物医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绍兴闰康” ） 支付回售价款49,

902.32万元、逾期支付回售价款的利息损失、诉讼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未生

效，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判

决结果最终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同

时，新浚一期将在分析评估判决结果后在法定期限内确定后续措施，依法坚决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目前新浚一期在计量持有绍兴闰康份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时按照其持有江

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市价为基础， 并考虑剩余限售期对应的流动

性折扣进行估值。上述判决结果不影响新浚一期持有绍兴闰康份额的所有权，

也不影响新浚一期对持有绍兴润康份额当前和未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

认。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69.65%的新浚一期作为原告，就其与被告房永

生、梁锡林、绍兴闰康合同纠纷事项，于2020年10月21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要求判令房永生、梁锡林、绍兴闰康支付回售价款49,

902.32万元、逾期支付回售价款的利息损失、诉讼费用。 详见公司2020年11月

26日披露的临2020-049号《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二、诉讼一审判决情况

近日， 新浚一期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民事判决书》[

(2020)沪02民初234号]，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新浚一期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

件受理费人民币2,536,916.14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新浚一

期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上述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未生效，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

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判决结果最终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将以

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目前新浚一期在计量持有绍兴闰康份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时按照其持有江

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市价为基础， 并考虑剩余限售期对应的流动

性折扣进行估值。上述判决结果不影响新浚一期持有绍兴闰康份额的所有权，

也不影响新浚一期对持有绍兴润康份额当前和未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

认。

截至目前，新浚一期正在对本次案件一审判决进行分析评估，将根据评估

情况在法定期限内确定后续措施，依法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将根据相

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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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8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

关规定，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

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

1、公司于2021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了《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2、公司于2021年8月19日至2021年8月28日在公司内部网站对本次拟激

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共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内通过

书面或口头方式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

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交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

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交

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

董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包括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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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美国恢复分发埃特司韦单抗及巴尼韦单抗双抗体疗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情况简介

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及应急准备与反应助理部长办公室（ASPR）

已恢复埃特司韦单抗 （etesevimab，JS016/� LY-CoV016） 及巴尼韦单抗（bamlanivimab，

LY-CoV555）双抗体疗法（以下简称“双抗体疗法” ）在美国的运输及分发，美国已获授权的州将可以

立即直接订购。

根据FDA发布的新版情况说明书 （Fact� Sheet） 及经修订的该双抗体疗法授权书 （Letter� of�

Authorization），假病毒及真病毒的研究显示双抗体疗法在对抗Alpha（B.1.1.7）突变型及Delta（B.

1.617.2/AY.3）突变型试验中均保持了中和活性。 而目前Delta突变型占美国所有已确诊COVID-19病

例的近96%。 本次双抗体疗法在美国恢复分发，仍包括了对双抗体疗法授权使用的限制。 FDA仅允许在

对双抗体疗法具有耐药性突变型流行率较低的州、领土及美国司法管辖区使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

恢复授权使用的州、领土及美国司法管辖区合计22个，尚未恢复授权使用的州、领土及美国司法管辖区

合计37个。

二、关于埃特司韦单抗（etesevimab，JS016/� LY-CoV016）

埃特司韦单抗是一种重组全人源单克隆中和抗体，以高亲和力特异性结合SARS-CoV-2表面刺突

蛋白受体结合域，并能有效阻断病毒与宿主细胞表面受体ACE2的结合。 研发团队在天然的人类IgG1抗

体中引入点突变以消除不良效应。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同开发埃特司韦单抗后，Eli�

Lilly� and� Company（以下简称“礼来制药” ）从公司引进埃特司韦单抗在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

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以外地区的权益。公司将继续主导该药物在大中华地

区的开发。

2021年2月，FDA批准双抗体疗法在美国的紧急使用授权。 该疗法被授权用于治疗伴有进展为重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COVID-19” ）及/或住院风险的12岁及以上轻中度COVID-19患者。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君实生物

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etesevimab（JS016）与bamlanivimab获得FDA紧急使用授权用于治

疗COVID-19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8）。 2021年6月，美国疾控中心（CDC）监测到Gamma

（P.1）突变型及Beta（B.1.351）突变型在美国的总比例已超过11%并呈上升趋势，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因

此宣布在美国暂停分发双抗体疗法直至另行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46）。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且受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情况、药物使

用的选择、境外市场推广等多种因素影响，双抗体疗法的销售对公司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与礼来制药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